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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企业概况

张家港市锦锋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9年 1月，于 2023年 4月 6日变

更法人，注册资本 1180万元，位于张家港市凤凰镇魏庄村 33号，经营范围为再生物

资回收、销售；废弃资源综合加工处理。公司现有项目产能为年加工处理废金属材料

和废纸等一般固废 1.5万吨、PE废塑料 1.2万吨、PET废塑料 3万吨；本项目拟扩建

投资 1500万元，租赁魏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3200m2厂房，拆除 PET瓶片生产生产

线，并对现有厂房 7000m2合理布局，购置废塑料再生线 20条，粉碎线 10条，打包

机 20台等，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7.2万吨。

本项目两个阶段建设，本次为第一阶段验收，本阶段实际投资 680万元，购置废

塑料再生线 9条，粉碎线 5条，打包机 5台等，建设产能为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1.55

万吨，全厂实际产能为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4.25万吨。

本项目于 2023年 8月开工建设，2023年 10月进入试生产阶段。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地址、投资金额、产品种类及主体生产工艺均与环评文件基本

一致，依据原环评报告表等材料，对项目调整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项目实际建设与

原环评有变动情况发生，变动情况如下：

表 1.1-1 变动情况一览表表

变更内容 环评情况 实际建成及变化情况

投资金额 1500万元。 分阶段验收，本阶段投资 680万元。

产品产能 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7.2万吨。
分阶段验收，第一阶段验收年回收利用废

旧资源 1.55万吨。

生产设备

再生塑料粒子生产线，废橡胶破损生产

线、废木制品破碎利用生产线、废玻璃

破损线、电线电缆剥壳线、废纺织品、

衣服打包、废海绵生产线、园林绿化垃

圾打包线、大件垃圾拆解线。

分阶段验收，第一阶段先验收再生塑料粒

子生产线、大件垃圾拆解线；废橡胶破损

生产线；废木制品破碎利用生产线、废纺

织品、衣服打包、废海绵生产线、废玻璃

破损线、废橡胶破损生产线、园林绿化垃

圾打包线未建设。

废气处理变动

造粒废气分别经 3套“水喷淋+除雾祛

湿+二级活性炭”处理后分别通过 3根
15m排气筒排放；废木制品破损废气经

布袋除尘器与废玻璃破损废气经布袋

除尘器处理混合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

造粒废气分别经 4套“水喷淋+油烟净化

器+二级活性炭”和 1套“水幕+初滤+二
级活性炭”处理后通过 1根 15m排气筒

排放。

废水处理工艺

湿法破碎、漂洗和清洗废水经“混凝沉

淀+多介质过滤+MBR+三效蒸发”处理

回用生产，设计处理能力 100t/d。

湿法破碎、漂洗和清洗废水经“混凝沉淀+
多介质过滤+三效蒸发”处理回用生产，处

理能力 3t/h。

应急事故池 200m3。
基建原因拆除现有事故应急水池 200m3，

新建 700m3事故应急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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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布置变动 见附图。 因基建原因平面布置发生变动，见附图。

为了确保以上变动能够符合环境保护管理的各项要求，编制了本次变动影响分析

报告，并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

知》（苏环办[2021]122号）和《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要求对上述调整作出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作为

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依据。

1.2 主要编制依据

（1）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苏环办[2021]122号）；

（2）《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2020]688号）；

（3）《张家港市锦锋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苏环建

[2022]82第 0228号）；

（4）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资料。

1.3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见下表。

表 1.3-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 张家港市锦锋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张建明 联系人 王建兴

联系电话 15150257799 邮政编码 215600
建设地点 张家港市凤凰镇魏庄村 33号
工作制度 实行三班制，每班 8小时，年工作 300天，年工作时数 7200小时

员工人数 新增员工 20人
占地面积 新增 3200m2

1.4 项目评价标准

本次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结合环评及现行环境管理要求，涉及到的评价标

准具体如下：

1.4.1 废水评价标准

废水评价标准限值见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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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污水排放及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排放口名称 执行标准 取值表号级别 污染物指标 标准限值

项目排放口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表 4三级标准

pH 6~9（无量纲）

COD 500mg/L

SS 400mg/L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

标准》（GB/T31962-2015） 表 1B级

TP 8mg/L

TN 70mg/L

NH3-N 45mg/L

污水处理厂

排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2002） 表 1一级 A
pH 6~9（无量纲）

SS 10mg/L

《关于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

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苏委发办

[2018]77号）

《苏州特别排

放限值标准》

COD 30mg/L

NH3-N 1.5（3）*mg/L

TN 10mg/L

TP 0.3mg/L

表 1.4-2 回用水标准限值

回用环节 执行标准
取值表号

标准级别
污染物

标准限值

（mg/L）

回用于清洗、粉

碎工序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
表 1洗涤用水

pH（无量纲） 6.5~9
COD /
SS 30

BOD5 30
总硬度（以

CaCO3 计
450

氨氮 /
总磷 /

溶解性固体 1000
粪大肠菌群

（个/L） 2000

1.4.2 废气评价标准

废气评价标准限值见表 1.4-3、1.4-4。

表 1.4-3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mg/m3）

产生

工序
污染因子

有组织排放 mg/m3
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

值
标准来源

排气

筒高

度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

监控

点

排放限值

（mg/m3）

PVC/E
PS 废

泡沫

与 PS
废塑

NMHC*

15m

60mg/m3 3kg/h 车间

或生

产设

施排

气筒

4.0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32/4041—202
1）

颗粒物 20mg/m3 1kg/h 0.5mg/m3

氯乙烯 5mg/m3 0.54kg/h 0.15mg/m3

氯化氢 10mg/m3 0.18kg/h 0.05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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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造

粒 苯乙烯 15m 20mg/m3 / /
合成树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臭气浓度 15m 2000（无量纲） 20（无量纲）

《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
－93）

单位产品非甲烷

总烃排放量
0.3kg/t /

《合成树脂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PE/PP
造粒

废气

NMHC 60mg/m3 / /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颗粒物 20mg/m3 / /
单位产品非甲烷

总烃排放量
0.3kg/t /

废水

处理

臭气浓

度
/ / / 20（无量纲） 《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
－93）

氨 / / / 1.5mg/m3

硫化氢 / / / 0.06mg/m3

/ 苯乙烯 / / / 5.0mg/m3

表 1.4-4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值限（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监测点限值

（mg/m3）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

监控位置
标准来源

NMHC
6 监控点处 1h平均

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

控点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2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

次浓度值

1.4.3 噪声评价标准

噪声评价标准见表 1.4-5。

表 1.4-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厂界名 执行标准 级别
标准限值

昼 夜

厂界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类 60dB(A) 50dB(A)

1.4.4 固体废弃物评价标准

危险废物储存场所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

的相关要求，一般固废的暂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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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变动情况

对照建设项目环评，企业在实际建设中对上述项目作如下变动：

变动原因：本项目分两个阶段建设，本次为第一阶段验，企业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对生

产设备、废气处理、废水处理工艺、平面布置等做了调整。

变动内容：具体变动内容见表 1.1-1。

2.1 原辅料变动情况

本项目分两个阶段建设，本次为第一阶段验收，验收的产能为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1.55

万吨，故对应的原辅材料有所减少。

2.2 生产设备变动情况

本项目分两个阶段建设，本次为第一阶段验收。企业根据生产需要，设备数量有调整。

具体见验收报告表 2-3。

2.3 平面布置变动情况

企业因基建原因，平面布置发生了变动，实际的项目总平面布局见下图。

图 2.1-1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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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产工段变动情况

本项目分两个阶段建设，本次为第一阶段验收。本阶段先验收再生塑料粒子生产线（9

条）、大件垃圾拆解线；废橡胶破损生产线、废木制品破碎利用生产线、废纺织品、衣服

打包、废海绵生产线、废玻璃破损线、废橡胶破损生产线、园林绿化垃圾打包线未建设。

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动。

2.5 废弃物变化情况

本项目分两个阶段建设，本次为第一阶段验收。环评设计产能为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7.2万吨，本阶段实际建设产能为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1.55万吨，故对应的固废有所减少。

表 2.5-1 项目固体废物变化情况

名称
产生工

序
类别 废物代码

产生量（t/a）
处置方式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一般分拣杂

质
分拣

一般工业

固废

900-999-99 500 230 委外处理

不合格品 造粒 422-001-06 6 2.8 回用于生产

废滤网 造粒 422-001-09 1 0.45 委外处理

机头废料 造粒 422-001-06 5 2.2 回用于生产

废园林绿化

垃圾

园林绿化

打包
900-999-99 8000 0

委外处理，实际未产

生，分阶段验收，本

阶段该生产线未建设

废金属芯
废金属收

集
422-001-09 1500 0

外售，实际未产生，

分阶段验收，本阶段

该生产线未建设

废纺织品、海

绵

废纺织品

及大件垃

圾回收

422-001-01 8000 0

木屑
木制品破

碎
422-001-03 9000 0

废橡胶（含电

缆电线外壳）

废橡胶回

收利用
422-001-05 11500 0

废碎玻璃 玻璃粉碎 422-001-08 5000 0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危险废物

HW49
900-039-49 150 60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水处理污泥 废水处理
HW17

336-064-17 20 10

废润滑油 设备维护
HW08

900-214-08 0.3 0.15

废包装桶 设备维护
HW08

900-221-08 0.2 0.1

蒸发残渣 废水处理
HW11

900-013-11 10 5

废手套、口罩 分拣及设 HW49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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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布 备维护 900-041-49

废油 废气处理
HW09

900-007-09 3 3

废过料滤材 水处理
HW49

900-041-49 1 0.5

生活垃圾 办公 / 900-999-99 6 3 环卫清运

2.6 其他变化情况

（1）在实际建设中废水处理工艺发生变动及处理能力发生变动。

图 2.6-1 项目平面布置图

实际废水处理能力 3t/h。

（2）应急事故池容积发生变动。

因基建原因现有应急事故池拆除（200m3），正在建设新的事故应急水池（70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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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染物产排污变动情况及环境影响分析

3.1 废水污染物产排污变动情况及环境影响分析

生活污水：变动后工作时间及班制保持不变，由于企业实际生产人员需求量比环评

预估人数减少，水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生产废水：变动后产能有所减少及部分生产线未建设，故生产废水有所减少。

3.2 废气污染物产排污变动情况及环境影响分析

环评设计造粒废气分别经 3套“水喷淋+除雾祛湿+二级活性炭”处理后分别通过 3

根 15m排气筒排放（P1、P2、P3）；废木制品破损废气经布袋除尘器与废玻璃破损废

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混合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P4）。综合考虑环境管理和实际生产，

企业造粒废气分别经 4套“水喷淋+油烟净化器+二级活性炭”和 1套“水幕+初滤+二级

活性炭”处理后通过 1根 15m排气筒排放。（P1）；废木制品破损生产线及废玻璃破

损线未建设，故未设置处置设施。实际建设造粒废气收集效果与处理效果与环评一致，

因此变动后废气污染物产排情况与原环评相比未新增环境影响。

3.3 噪声变动情况及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变动后部分设备减少，减少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3.4 固废污染物产排污变动情况及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一般固废委托南通荣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凤凰镇魏庄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处置；危险废物委托南通国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处置；生活垃圾由魏庄村村

委统一清运。固体废弃物“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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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变动判定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设计阶段对比参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的重大变动范围之列进行分

析，具体分析内容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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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对比分析

类别 环办环评[2020]668号重大变动清单 本次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扩建，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不属于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

分阶段验收，环评设计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7.2万吨，第

一阶段实际建设年回收利用废旧资源 1.55万吨。

不属于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的。
不属于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

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因

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

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

的。

不属于

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

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项目未重新选址。 不属于

生产

工艺

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

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分阶段验收，第一阶段验收再生塑料粒子生产线（产品为

PE塑料粒子、PVC塑料粒子、EPS塑料粒子、PP 塑料粒

子、PS 塑料粒子）、大件垃圾拆解线（产品为废木头、

废纺织品、废金属）；废橡胶破损生产线（产品为废橡胶）、

废木制品破碎利用生产线（产品为废木屑）、废玻璃破损

线（产品为废玻璃）、电线电缆剥壳线（产品为废金属、

废橡胶）、废纺织品、衣服打包、废海绵生产线（产品为

废纺织品、海绵）、园林绿化垃圾打包线（产品为废园林

绿化、秸秆、废农作物）未建设；本次验收的产品对应的

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种类等保持不变。

不属于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

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未发生变化，与环评一

致。
不属于

环境

保护

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

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

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造粒废气经 5套“水喷淋+油烟净化器+二级活性炭”处理后

通过 1根 15m排气筒排放，废气的收集及处理效率不变。
不属于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

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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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增废气直接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

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属于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的。

本项目严格按照环评设置噪声、土壤及地下水防治措施，

未导致不利影响加重。
不属于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

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

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委外处置、外售或回用于生产；生活

垃圾由魏庄村村委统一收集；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置。

不属于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

或降低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属于

综上，本项目建设内容变动情况均不属于《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中的重大变动范围之列，因此本项目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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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

环办[2021]122 号）要求及《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

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0]688 号）中相关要求，本项目变动后项目的性质、地点、投

资金额、固废处置方式、卫生防护距离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变动内容主要为设备数量、

废气处理设施、废水处理工艺、排气筒数量等，但变动后污染因子种类不增加，无新增

排放量，变动前后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故不属于重大变动，且变动发生后该项目

仍具有环境可行性，因此可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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